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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出售建築設備業務權益之

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覆核上市決定之最新消息

及

延後最後截止日期

財務顧問

茲提述鵬程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公

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向買方出售銷售資產，當中包括銷售股份及銷售貸款。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覆核上市決定之最新消息

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上市決定覆核（「覆核」）仍在進行。本公司將於有需要時另

行刊發公佈，知會股東有關覆核之最新進展及結果。

延後最後截止日期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完成有待該協議所載先決條件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最後截止日期」）或之前（或訂約各方可能協定之有關較後日期）達成或獲豁免

後，方告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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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覆核仍在進行，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賣方與買方已訂立協議，將該

協議之最後截止日期由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延後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

日。

銷售事項須待達成該協議之先決條件後，方告作實，故未必一定會完成。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鵬程亞洲有限公司

主席

蘇聰

香港，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蘇聰先生、蘇敏小姐及蘇慧小姐；非執

行董事林煥勤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妙嫦女士、何嘉洛先生及林長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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